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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剩余、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

——以山东农村鸭梨“采青”采购合同为例

杨立岩

　　摘要: 合同剩余的性质是负外部性+ 不确定性, 基于效率的考虑, 合同剩余可定义为 C + (A + B ) ×

(1- k) , 相应地, 对这部分剩余的控制权即剩余控制权, 从剩余权利产生的收入流中获取收益的权利即剩

余索取权。这种定义本身说明了合同剩余的来源, 体现出合同剩余与交易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然后, 作

者以鸭梨“采青”合同为例, 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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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契约理论中使用最多的分析工具就是“剩余控制权”

和“剩余索取权”, 国内学者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对概念来

分析问题。但是通过检索文献可以发现, 人们对剩余控制权

和剩余索取权的理解并不一致, 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

威廉姆森 (W illiam son)、哈特 (H art) 与格罗斯曼 (Gro ssm an)

等人从合同的不完备性出发, 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

性的原因, 所有合同都有遗漏和疏忽之处, 从而都是不完备

的, 必然产生剩余权益, 对剩余权益的控制权利即剩余控制

权, 哈特进一步定义剩余控制权为所有权的真正含义①。国内

外一大批学者利用这个思想来分析企业的产权结构, 认为企

业乃“一系列合约的联结”, 将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用资本

现象解释为资本所有者或者工人掌握了剩余控制权②。可以

说, 这是主流观点。第二, 认为剩余控制权是对合同产生的剩

余进行分配的决策权, 但这种决策权并不代表剩余就归其所

有③。第三, 剩余控制权即剩余索取权, 控制者既控制剩余也

占有剩余④。第四, 认为任何合同所界定的权利都是有主的,

不存在所谓的“剩余”, 从而也就没有所谓的剩余控制权和剩

余索取权概念⑤。

那么, 下面这些问题就都有待回答: 什么是不完备合同?

任何合同都是不完备的吗, 也就是说, 合同有剩余吗? 什么叫

做合同的剩余? 什么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剩余控制

权与剩余索取权是什么关系? 交易费用、合同剩余、交易效率

三者是什么关系?等等。本文即对这些问题试图作出回答, 并

且以农村鸭梨“采青合同”⑥为例, 更加清楚地表达了作者的

观点。

二、什么是合同剩余?
“不完备合同”、“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三个概

念是内生的, 是不可分的, 最初由威廉姆森、哈特等人用之来

分析纵向一体化问题, 国内外大多学者遵循的也是这一传

统, 因此, 我们在哈特的观点基础上分析“不完备合同”、“剩

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问题, 并且作了延伸。也就是说,

我们是沿着第一种观点的逻辑来阐述我们的思想, 然后用我

们的观点和上述四种观点作比较, 以便明确什么才是合同完

备的真正标准。

哈特如下定义不完备合同:“双方缔结的合同是不完全

的, 也就是说, 合同中包含缺口和遗漏条款。具体来讲, 合同

可能会提及某些情况下各方的责任, 而对另一些情况下的责

任只作出粗略或模棱两可的规定。”⑦这样合同就有了剩余,

没有这种剩余的合同要“明确规定未来所有状态下所有各方

的责任”, 这种合同才是完全的, 哈特认为“完全合同包括在

每一个可能的情形中每种资产应用方式的详细清单。例如,

合同可能会订明: 机器 1 应按以下方式来应用 (机器 1 的按

钮 1 应处于‘开’的位置, 按钮 2 应处于‘关’的位置, 刻度盘

应处于 45 度的位置, ⋯⋯) , ⋯⋯不完全合同则不包括——

也不可能包括——如此详细的内容”⑧。对不完全合同中剩余

的控制权利即剩余控制权, 剩余控制权“即在合约中未能明

晰的部分”⑨。从剩余权利产生的收入中索取收益的权利即剩

余索取权。

可以看出, 哈特定义的合同不完全范围很广, 从而剩余

范围也就很广, 即剩余控制权是一个很大的区间。对此我们

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合同是用来界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责

任的, 在其背后有一个相应的交易存在, 合同的作用就是要

保证交易按照预期的确定的方案进行, 所以我们认为, 从下

面这个角度来定义合同剩余似乎更为恰当: 合同剩余为这样

一部分权利, 这部分权利的行使方式对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

当事人在交易中所得收益和所担成本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这

块权利掌握在谁手里, 谁就拥有了剩余控制权, 相应地, 也就

会掌握剩余索取权, 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当事人行使这部分权

利的方式会影响到其他人在交易中的成本收益, 即合同剩余

的性质是外部性 (权利的行使方式影响到两方以上的成本收

益)加上不确定性 (影响程度是不确定的)。合同剩余之所以

强调外部性, 是因为在合同中只有影响到两方或多方当事人

的权利才是有意义的, 合同背后是一个交易, 而交易要在至

少两人以上的环境里才能够发生, 至于一个人行使权利只影

响他自己的情况是没有其他人关心的。再强调一点, 这种外

部性一般是指负外部性, 因为如果是正外部性, 那么执行合

同肯定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合同照样是依照预期进行的, 这

种剩余对合同执行结果和效率问题都没有影响, 是没有意义

的。只有负外部性的情况才会使得交易结果有所改变, 使得

对合同剩余的关注有必要。合同剩余之所以强调不确定性,

是因为这种有外部性的权利有多种行使方式, 每种行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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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事人的影响是不同的, 从而合同剩余所带来的结果必然

是不确定的。只要有负外部性和不确定性, 那么这部分权利

就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

合同就是用于界定权利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归属情况

的。实际上, 合同界定的不仅是权利, 也有责任, 但是一方的

责任即对应着另一方的权利, 因此, 总的来看, 可以认为合同

界定的只是权利。我们将合同中待界定的权利划分为三部分
(见图 1) :

　　A : 表示合同中明确规定、且为各方理解一致的条款所界

定的权利。

B: 表示由以下三方面内容所界定的权利: (1) 合同虽然

未作明确规定, 但是各方理解仍然一致的隐含条款 (惯例与

共识) ; (2) 虽然合同条款中有遗漏,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风俗

习惯、人际关系、声誉、合作意愿等因素的制约, 当事人各方

仍然没有机会主义行为, 能够保证交易按照合同预期方案进

行; (3) 其他相配套的合约、法律制度环境等约束消除的机会

主义行为。与合同相应的交易会给当事人各方带来成本和收

益, 而A 和B 这两块权利对成本收益的影响是明确的, 即影

响到谁、影响多大都很明确。

C: 表示其他权利, 包括合同中措辞模糊各方当事人理解

不一致的条款、没有约束的机会主义行为、没有先例可循的

突发事件等。这块权利对当事人的成本和收益影响是不确定

的, 影响到谁或者是影响多大都不清楚。

然后, 可以定义合同剩余为 C+ (A + B ) × (1- k) , k 为

合同可实施程度, 与实施费用有关。

理解合同剩余的关键是合同剩余会给至少两方当事人

的成本收益带来不确定性, 而不是合同待界定的权利是否已

经分配完毕βκ, 即便是权利分配完毕的合同仍是有剩余的, 合

同分配给谁恰恰正是代表谁通过合同掌握了剩余控制权。比

如说以契约联结形式存在的企业, 其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各自拥有那些权利, 分配

得相当完整, 在这一点上来看, 是没有剩余的, 但是合同剩余

说的是这块权利的执行方式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 即有外

部性, 例如, 经理拥有经营决策权, 但是经理怎么行使经营决

策权除了影响到经理自身的利益之外, 还会影响到股东和董

事的利益, 这就要董事会来制约经理, 以免经理过多地忽视

股东, 这样, 企业合同 (公司章程) 就将这一部分剩余控制权

分别界定给了经理 (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任意地行使经营决

策权) 和董事会 (可以将经理的经营决策权行使方式限定在

一定范围之内)。再比如, 当事人甲和乙签署了一份合同, 规

定在 a 状态下甲进行某项活动, 这项活动会明显地增进乙的

利益、有损甲的利益, 如果状态不再是 a, 则由法院裁决甲是

否仍进行该项活动。如果有一天状态突变, 甲是否停止活动

呢? 很明显, 这项活动进行与否是有外部性的, 因为不只影响

到甲, 还影响到乙, 执行与否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 这由法院

说了算, 即法院掌握了剩余控制权, 这也是合同规定的。前文

举的例子都是合同本身赋予某个当事人以剩余控制权, 似乎

剩余控制权的获得相对于签约时间来说都是事前的, 都是由

签约前的因素决定的, 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当事人也可以通

过事后的行为来获得剩余控制权, 例如在上例中, 当事人甲

可以通过贿赂法院使之判定不再执行活动, 从而进行了剩余

控制权的转移, 或者当事人乙通过某种努力使状态 b 看起来

像状态 a, 并且成功地迷惑了当事人甲和法院, 使得甲一直在

从事活动, 这样, 乙就掌握了一部分剩余控制权。

只有当合同不存在剩余时, 合同才是完备的。也就是说,

只有当C 和 (1- k)都等于零时, 合同才是完备的。这意味着,

合同预测到了所有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没有大家理解不一

致的条款、合同的执行标准没有任何弹性、测量工具百分之

百地精确、合同得到彻底的执行等等。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

的, 只有在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存在, 因此, 任何合同都是不

完备的, 衡量完备程度的尺度即合同剩余的大小, 下一节将

对合同剩余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予以阐述。顺便地说一下剩

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关系。与合同剩余权利相对应的有

一组收入流, 这部分收入流可以称为剩余收入, 获取这种剩

余收入的权利即剩余索取权, 所以剩余索取权中的剩余指的

是剩余收入, 而剩余控制权中的剩余指的是剩余权益。由于

产权束可以划分为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我们认

为, 与占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相应的是控制权, 与收益权相

应的是索取权, 无论是合同中已明晰的权益还是剩余权益,

都是如此, 这样就是说, 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属同一

组产权束中的不同产权, 只不过前面多了一个限定词“剩余”

而已。为了效率 (激励) 的原因, 控制权与索取权一般是合一

的,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

三、合同剩余的大小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
合同剩余由两部分组成: C 和 (A + B ) × (1- k) , 这两部

分都与交易费用有关。

第一部分C 可以理解为 k 趋于 1 时的合同剩余, 也就是

说, 即使合同的各项条款能够得到完全的实施, 合同仍有剩

余, 产生这种剩余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人的有限理

性。经济环境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合同当事人不可能掌握所

有的信息, 从而当事人掌握的信息总是有限的, 对各方来讲,

信息一般也是不对称的。而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

实现交易, 以使不确定的事情确定下来, 所以他们会尽量地

将所掌握的信息 (尤其是对己有利的信息) 反映到合同中, 以

便通过合同使未来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信息的不充分, 或

者是信息的无法准确描述, 都会使得合同执行结果背离当事

人的初始意愿, 从而为合同留下了不能保障的空间, 这块空

间即合同剩余中的C 部分。

当事人不求掌握全部的信息, 因为获得信息是要花费成

本的, 这种为签订合同而花费的信息成本属于签约成本, 也

是签约成本中最大的一部分。除了信息成本以外, 签约成本

还包括联络当事人的成本以及为签约而花费的其他成本, 但

是, 相对于信息成本而言, 这些成本都比较小或者比较固定,

因此可以将签约成本近似为信息成本。如果签署某个合同的

环境相对于其他合同来讲, 比较复杂, 当事人即使花费较多

的成本也不一定能够掌握很多的信息, 这样将来交易中的未

料事件会比较多, 从而使合同剩余中的C 部分比较大; 但是,

对于一个具体的合同来讲, 其不确定性的环境是客观的, 也

是既定的, 如果当事人肯花费较多的签约成本去了解环境,

那么相对于较少的签约成本而言, 合同剩余中的C 部分会比

较小, 即 (A + B )部分会比较大。所以, 对于不同的合同来讲,

复杂的交易环境会使得签约成本上升、C 部分变大; 而对于

一个既定的合同来讲, 较多的签约成本会使得C 部分变小。

下面分析合同剩余中的第二个部分 (A + B ) × (1- k)。
(A + B ) × (1- k) 也可以理解为 C 趋于零时的合同剩余,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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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 即使当事人能够预料到将来的一切情况, 从而合同

条款消除了将来的所有不确定性, 如果合同的可实施度比较

低, 这时合同仍有剩余, 因为当事人一方无法确定对方是否

依照合同条款进行交易, 也没有第三方的公证, 即使有第三

方公证, 也无法证明第三方的公证是正确的, 因为缺乏可靠

的衡量标准。所以说, 这部分剩余是由合同的实施程度 k 决

定的, 而 k 又与合同的实施成本有关。如果某个合同相对于

其他合同来讲, 比较容易执行, 实施过程容易监督, 实施结果

容易测量, 那么这个合同的实施成本也就比较低, 从而 k 就

比较大, 对于既定的 C 从而既定的 (A + B ) 来讲, 合同剩余
(A + B ) × (1- k ) 就比较小; 但是, 对于某个既定的合同来

讲, 如果当事人肯花费较多的实施成本去执行合同, 比如说

采用较先进的衡量仪器、监督设备等, 那么 k 也会比较大, 从

而合同剩余 (A + B )× (1- k)比较小。

由于合同剩余部分由签约成本决定, 部分由实施成本决

定, 所以可以说合同剩余由签约成本和实施成本共同决定,

而签约成本与实施成本之和即交易费用, 因此, 合同剩余与

交易费用密切相关, 正如张五常所说:“只要交易费用确定,

合同条款也就决定了”βλ。

某个合同的交易费用由合同本身的性质和合同当事人

两个因素决定。与其他合同相比, 每个合同都有不同的交易

环境, 从而决定了该合同的签约成本和实施成本比其他合同

必然会高或者低, 这不是由当事人可以改变的, 因此对于某

个具体的合同来讲, 由于合同本身性质所决定的交易费用,

我们应该视之为既定的。但是, 在既定的合同中, 只要当事人

肯花费较多的交易成本 (无论是签约成本还是实施成本) , 如

前文所述, 合同的剩余都会减少, 当事人正是从减少的剩余

中获取交易的收益。但是当事人不会追求合同剩余为零的状

态, 因为每一个具体交易的收益都是有上界的, 这样一般来

讲, 因合同剩余减少而产生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 合同当事

人各方都会选择适当的交易费用量, 这时的交易费用的边际

增量与交易收益的边际增量相等, 这样决定的交易费用也就

决定了合同的条款, 也就决定了合同的剩余。当然, 合同剩余

的大小与技术水平也有关系, 因为同样的交易费用量, 在不

同的技术水平下会带来不同的收益, 例如电脑的普及 (节省

信息收集成本——签约成本)、度量衡的发展 (节省测量成

本——实施成本)等都会使得合同剩余减少。但是, 技术水平

在一定的时期是既定的, 可以视为常量,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某个具体合同的剩余只由交易费用决定: 用 TC 来表示交易

费用 (T ransact ion Co st) , 则C+ (A + B ) × (1- k) = f (TC) , f

(. )表示函数关系。

四、合同剩余与交易效率是负相关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比较一下我们的观点与开篇的四种

解释:

在第一种解释中, 哈特等人显然将图 1 的B 部分也归入

了合同剩余, 其实只要当事人各方对合同理解一致, 或者有

约束限制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合同总是依照预期进行的, 每

个人的成本收益就会在外部环境既定的情况下确定下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一块权利通过合同得到了完全的保障。因为合

同剩余的概念是由哈特等人发展起来的, 并且国内大多数学

者也遵循了这一传统, 因此, 我们应该在这一种观点的基础

上发展这一概念, 尽量遵照原创者的本意, 除非原来的观点

不科学, 幸好本文探讨的问题不在此类。在第二种解释中, 说

明剩余控制权只是分配剩余收入的决策权, 这是不全面的,

其实剩余控制权强调的是对剩余权益的控制, 而不只是分配

收入; 第三种解释则将对剩余权益的控制与对剩余收入的分

配混为一谈。第四种解释是从权利分配是否完毕的角度来理

解剩余的, 这不是哈特等人的本意, 就扭曲了合同剩余的原

来意思, 也不可取, 权利分配完毕的合同也是有哈特所定义

的合同剩余的, 只不过将剩余控制权分配给某一个具体的当

事人罢了。

那么, 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定义剩余控制权= C +

(A + B )× (1- k)有什么意义? 较之其他定义有什么优点? 我

们认为,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这个定义体现了合同剩余与交

易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1. 我们定义的出发点是要求合同尽量依照当事人各方

的预期进行, 即所有活动都是自愿的、互惠的, 这体现了效率

观点。

因为合同是依照当事人各方意愿签署的, 合同界定的权

利结构 (A + B ) , 是当事人各方在目前的知识结构和信息存

量下 (我们将信息存量变化引起的效率问题存放在 C 中) 所

能设计的最好方式, 只要交易依照合同预期的方式进行, 各

方的效率都会得到改进, 一旦交易不能依照合同预期的方式

进行, 那么便侵蚀了效率, 由此, C 和 k 便是影响效率的关键

因素, 而我们将C 和 k 引入了合同剩余的定义之中, 这样交

易效率与合同剩余就有了直接的联系。

合同实施结果与效率相悖的原因不外乎两个: (1) 合同

执行过程中交易环境发生变化, 与签约前大不相同, 从而使

得合同条款并非当事人 (至少是一方当事人) 的最佳选择。
(2)交易环境虽未发生大的变化, 但是当事人 (至少是一方当

事人)不按照合同条款执行。在后一种情况下, 由于交易环境

未变, 所以合同条款是签约前后各方当事人的最佳选择βµ, 这

样, 任何一方的违约都会侵蚀效率, 这时违约方的收益等于

或者大于对方的损失, 他这种收益也许是他最初肯花费更多

的签约成本的结果。我们将上述两个因素分别存放在合同剩

余定义的C 和 (A + B ) × (1- k) 中, 从而分析合同剩余便是

分析交易效率问题, 并且C 和 (A + B ) × (1- k) 越大, 即合同

剩余越大, 合同执行结果会越有损效率。而 (A + B ) ×k 部分

肯定是有效率的, 相应地, 对这部分的控制权也不是分析既

定合同效率问题的关键。

通过分析巴泽尔讨论过的有关租佃合同形式的例子, 可

以使我们的观点更加清晰。租佃合同可以有两种形式: 固定

工资合同和固定租金合同 (其实还有分成合同, 为了简化, 我

们省略掉了, 但不影响分析结果) , 具体选择何种合同形式与

佃农的工作能力有关, 工作能力强的佃农会更倾向于固定租

金形式。现在假设地主引进了一种新的作物品种, 相对于佃

农来讲, 地主更了解自己的土地和新品种的品性, 而佃农对

新品种则一无所知, 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佃农都会选择固定工

资形式的合同, 以将所有的风险都转嫁到地主身上。但是, 随

着时间的推移, 佃农对新作物越来越了解, 这样, 原来一些适

合固定租金形式的佃农会放弃固定工资合同。考察这个例

子, 有以下三条结论: (1) 每个合同都是当事人在当前交易环

境下可实现的最佳选择, 无论是新品种引入初期的固定工资

合同, 还是后来一些佃农选择的固定租金合同, 都是如此。
(2) 若交易环境未变, 那么侵蚀效率的因素就是 k 而不是 C,

例如, 当新品种一直不为佃农所了解时, 在固定工资合同下,

地主克扣佃农的工资 (尤其是与测量有关的实物工资) , 或者

是佃农的偷懒, 都会挫伤合同执行的积极性, 侵蚀效率。 (3)

交易环境变化引起的效率问题与C 有关, 例如, 当新品种为

佃农所熟悉时, 如果一些适合固定租金合同的佃农仍采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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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资形式, 那么这种选择便是没有效率的。

2. 我们定义合同剩余为C+ (A + B )× (1- k) , 可以说明

交易费用与交易效率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 交易效率与合同剩余有负相关的

关系, 并且合同剩余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 所以通过合同剩

余这个中间变量, 我们将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联系起来了。

对于既定的合同, 合同当事人利用成本收益分析, 会花费适

当的交易成本, 以谋取最大的交易收益, 这样决定了的交易

成本通过 f (TC) = C+ (A + B ) × (1- k) 就决定了合同的剩

余, 而合同剩余又可以影响到交易效率, 交易费用正是通过

这种机制作用于与合同相应的交易的效率, 因此, 我们分析

交易效率就应该分析下面几个问题: 当事人为什么会选择花

费这么多的交易成本?这种选择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C 和

k? C 和 k 又怎样影响到效率? 也即当事人的选择是最优的

吗? 是不是有什么制度安排可以优化这种选择?

3. 我们定义的合同剩余将很大的比重赋予合同中的B

部分。

在机会主义行为环境下, 合同的作用比较明显, 也就是

说, 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增加合同的剩余范围, 为了体现这个

思想, 本文将非正式制度等消除的机会主义行为存放在合同

剩余定义的B 中, 并且强调在某些情况下 (如农村)B 的范围

比较大, 从而减少合同的剩余, 增加合同的完备性, 提高效

率, 较之哈特对C 和B 不作区分的合同剩余定义, 我们的定

义更接近于现实, 有更强的说服力。B 是一个较大的部分, 因

为合同条款总是有限的 (A 的范围较小) , 而现实中合同的完

备程度并不总是很低, 那么要保证合同的完备, 就要增大B

的范围, 因此这就要将合同放入一个制度环境中来考察, 也

就是说, 惯例、共同知识、声誉、风俗、习惯、相关合同等可以

弥补A 的漏洞, 从而可以消除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 合同

中未列明的不一定是当事人不明了的, 合同中的漏洞也不会

必然导致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一些交易甚至不用合同也

能够进行, 这样, 每个合同的背后都有其自我支持的交易力

量。

五、一个案例: 鸭梨“采青”合同
下面我们以鸭梨“采青”合同为例来更好地说明我们的

观点。选择“采青”合同的原因有三点: (1)“采青”合同条款较

少 (A 的范围较小) , 但下面的分析会说明这种合同仍是比较

完备的, 这样便可以说明B 的重要性, 与我们的定义强调B

相符; (2)“采青”合同不仅是比较完备的, 而且是有效率的,

体现了我们定义的合同剩余与交易效率之间的负相关性;

(3)鸭梨采青发生在农村, 风俗习惯约束较强, 这种非正式的

制度可以对范围较大的B 作出解释。

一份典型的“采青”合同如下 (材料来自于作者对山东省

阳信县 2000 年 8 月 21 日鸭梨“采青”采购情况的考察) :

条款一 　 每个梨重量为三两以上;

条款二 　 鸭梨要带果柄;

条款三 　 无病虫害, 病虫害主要为黄粉虫、黑星病等;

条款四 　 无疤痕;

条款五 　 无药丁βν;

条款六 　 双重袋装βο;

条款七 　“96”型价格为 0. 60 元ö市斤,“112”型为 0. 55

元ö市斤βπ。

下面我们就从A、B 和 k 三个方面来考察上面的“采青”

合同:

1. A :“采青”合同中的价格是既定的, 如果合同条款严格

一些, 即提高收购鸭梨的质量, 对采购商有利, 相反, 如果合

同条款宽松一些, 则对梨农有利。因为“采青”合同是由采购

商单方面制定的, 所以他使得合同规定的标准高于其可以接

受的最低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 严格符合“采青”合同规定的

鸭梨数量与实际收购数量之间的比例大致为 5∶8) , 而且, 梨

农也知道采购商制定的“采青”合同过于严格, 合同规定的标

准要高于采购商的真实收购意愿, 但是至于高多少梨农是不

明确的, 这样, 梨农和采购者之间似乎很难对合同条款取得

一致理解。但是, 梨农为了明确采购商到底想收购什么样的

梨, 会选择一些样品去“试错”, 采购商在检验过程中选择梨

的标准即可反映其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 这样梨农就可以通

过“试错”揣测出采购商的真实收购意愿, 做到与采购者理解

一致。

采购者通过将“采青”合同标准规定得高于其可接受标

准, 便获得据供给情况变动实际收购标准的权利。当供给少

时放宽检验标准以吸引梨农, 使得自己收够数量; 当供给多

时, 便严格检验, 在较多的选择机会里选择较高质量的鸭梨。

采购商的这种行为是符合“采青”合同的, 因为采购商可以将

这种差别收购的责任推诿到检验质量上。这样, 采购商通过

将“采青”合同标准规定得高于其可接受标准, 便为其收购标

准留下了余地, 增加了灵活性, 可以在供给较多的情况下提

高实际收购标准, 从而以既定的价格收购到更高质量的鸭

梨, 不必将自己束缚到一个确切的标准上。作者对当天情况

考察的结果是这样的: 当供给较少时, 有 3～ 4 个药丁的鸭梨

都可以通过检验, 而当供给增多时 (主要原因为远处梨农和

中间商的出现) , 通过检验的鸭梨药丁数不会超过 2, 尽管“采

青”合同规定鸭梨不得有药丁。这是“采青”合同赋予采购者

的剩余控制权, 但是, 梨农通过试错降低了双方理解不一致

的空间, 即客观上减小了合同剩余的范围, 浓缩了采购者所

掌握的剩余控制权, 也正因为这样, 才保证了“采青合同”较

大程度的完备性, 没有出现有损效率的采购者想收而梨农不

敢摘的情况。

2. B:“采青”合同只有七条规定, 没有详列所有的可能

性, 例如: 没有对采摘梨树的树龄 (这牵涉到鸭梨的糖分问

题) 作出规定, 也没有对从果园到收购地点运输过程中碰伤

梨的处理方法作出规定等。但是不能从这一点上来说明合同

是不完备的, 因为合同双方当事人, 即采购商与梨农, 对合同

未列条款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 例如: 对采摘对象问题, 双

方都知道无论老树新树都可以, 对于运输过程中的碰伤梨,

梨农也明白是不合格的, 尽管合同条款中未加以说明。所以

说, 对于“采青”合同中的未详列条款, 梨农和采购商的理解

达成了一致, 因而就不能从这一点上来否定合同的完备性。

下面再分析一下“采青”合同的效力。“采青”合同是采购

方对梨农作出的一种承诺, 它规定在一定限度内 (往往为定

额收购量, 如 80 箱以内) , 如果梨农按照采购商规定的条款

采摘鸭梨, 则采购商要按既定价格保证收购。这种合同为一

种口头协议, 无书面证明, 不过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合同, 仍

有较强的约束力, 因为: 采购商要考虑与梨农在以后时间里

的交易; 梨农往往为当地居民, 有较强的谈判实力; 采购商与

梨农之间往往有经纪人, 经纪人与双方都有人际关系, 这种

人际关系在农村是一种约束力很强的无形制度。总之,“采

青”合同虽然是一种口头协议, 但是仍有较强的约束力, 违约

的情况较少。

这两点说明“采青”合同中B 的区间很大。

3. 下面考察合同条款的可实施程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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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一　梨农不可能在梨树上对每个梨进行称量, 但是

当地梨农有一种简便易行的测量方法, 俗称“壶三”, 即用一

只手的拇指与食指将梨的中间部位围成一围, 如果在拇指与

食指之间的空隙处能够放开另一只手的并排的食指、中指与

无名指, 则这只梨即可以达到三两, 并且这种方法误差极小,

方便易行, 所以, 可以说这一条款是可行的;

条款二　鸭梨果柄的有无可以毫不费力地观测到, 所以

这一条款也是可行的;

条款三　合同中规定的病虫害一般为鸭梨常见病, 且大

多症状明显, 例如黄粉虫病害表面症状为腐烂, 黑星病病害

表现为玉米粒状大小的黑斑, 但也有一些病害难以察觉, 如

当地梨农俗称的“内瘟病”, 表现为鸭梨内部腐烂, 而只在梨

皮处有针尖状大小的小孔, 难以发现, 不过这种梨较少, 所以

说, 这一条款的执行度也较高;

条款四　疤痕症状明显, 易执行;

条款五　药丁表现为针尖状大小的黑点, 症状明显;

条款六　双重袋装的鸭梨明显光滑、细腻, 易执行;

条款七　价格规定明确, 执行无成本。

综合以上三点分析, 可以看出, 依据我们的定义, 尽管

“采青”合同条款较少 (A 的范围较小) , 但是其隐含条款较

多, 风俗习惯制约性较强, 所以B 的范围较大, 从而C 范围较

小, 同时, 合同可执行程度较高, k 较大, 总的来说合同的剩

余C+ (A + B )× (1- k)较少, 依据我们剩余控制权的效率含

义, 这就意味着“采青”合同的效率较高, 根据调查结果作出

的分析也显示了这一结论。

作者从当天的“采青”收购中选择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

梨农甲和乙, 他们的情况可以支持上述结论: 梨农甲采摘的

梨为“96”型, 采摘了 17 箱, 通过检验的有 16 箱, 梨农乙采摘

的梨为“112”型, 采摘了 22 箱, 通过检验的有 18 箱。而严格

符合“采青”合同标准的鸭梨, 两者均为 10 箱 (该数字为作者

抽样推测的结果, 有一定误差, 但不影响分析结果)。 10 与

16、18 之间的差额就可以反映出“采青”合同标准与采购商真

实收购意愿之间的差距。梨农甲采摘数量 (17 箱) 与收购数

量 (16 箱) 之间有一个差额 (1 箱) , 这一差额即不合格的鸭

梨, 这里的不合格可以归结为两点: (1) 梨农甲在运输过程中

的碰伤梨, 占 80% 的比例; (2) 不合乎采购商最低收购标准,

主要表现为有较多的药丁。梨农乙采摘数量 (22 箱) 与收购

数量 (18 箱)之间的差额 (4 箱) 也可以归结为以上两点, 只不

过梨农乙的不合格梨中包含有更多的黄粉虫病害, 黄粉虫病

害症状明显, 考核费用低, 这种不合格责任明显归于梨农乙

的采摘马虎。所以, 不可以用这个合格率来衡量效率, 效率标

准应该是扣除掉运输中的磕碰伤、症状明显的病虫害 (如黄

粉虫病害) 等考核检验费用较低的因素之后的合格率, 这样

“采青”鸭梨的合格率相当高, 超过 95%。这就证实了我们对

剩余控制权所作的效率定义。

注释:

①参见哈特 (1996)、威廉姆森 (1996)、格罗斯曼和哈特 (1996)、
哈特和穆尔 (1996)、哈特 (1998)。

②参见钱颖一 (1994)、张维迎 (1995, 1996)、周其仁 (1996)、方竹
兰 (1997)、刘伟和李风圣 (1997)、杨瑞龙和周业安 (1997)、杨瑞龙
(1998)、张立君 (2000)。

③刘小玄 (1997) :“剩余控制权只是意味着控制者具有分配剩余
的决策权, 并不意味着这些剩余就归其所有。”

④杨晓维 (1992) :“剩余索取权 ( righ t of residen t claim ) 也称为
控制权 (con tro l righ t)。它意味着拥有剩余要求的人是资产行为的契
约控制者和最终决策者。独立承担经营损失和利润。”

⑤参见黄少安 (1995)。
⑥鸭梨的成熟季节为 9 月中旬左右, 而鸭梨采购商可能出于某

种原因 (如出口) , 于 8 月中旬左右就收购鸭梨, 这种提前收购行为就
叫做“采青”, 相应地, 收购时的收购条款为收购商对梨农的一种承
诺, 我们就姑且称之为“采青”合同。

⑦⑧哈特 (1998) :《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 中文版, 24～ 25、62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⑨张维迎 (1995)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18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βκ作者最初也是持有这种观点, 但是通过和黄少安教授的讨论
之后, 发现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βλ张五常:《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 载《财产权
利与制度变迁》, 中文版, 139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4。

βµ因为合同本来就是一个交易, 当事人会在一定的交易费用下
最大化各自的收益, 这样, 各方的总收益也必然是最大的, 否则, 如果
存在一个可实现的 (受交易费用约束) 更大的总收益机会, 那么合同
中就会多一项转移支付条款, 从而形成一个更佳的合同。

βν药丁为施药后遗症, 主要是农药残渣。
βο鸭梨在果树上时, 当地梨农就将每一个梨都套一纸袋, 以防病

害, 并且可以使鸭梨表面光亮细腻, 袋有单层与双层两种, 双层的即
为双重袋。

βπ“96”型指 96 个梨为一箱, 一箱梨重量为 35 市斤左右,“112”
型指 112 个梨为一箱, 鉴于此, 我们以后以箱作为单位来阐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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